
 

附件四、權力失衡、利益不迴避的費協會 

費協會 27 位委員雖依健保法規定，分別為由 1/3 醫事服務提供者、1/3 保險付費者代表

與專家學者、1/3 政府代表組成。表面上雖看似平均，但實際分析委員背景發現： 

F 付費者代表中其實有一位是醫院老闆、一位是藥廠老闆，換算後醫藥團體代表高達

40%(其中醫師身分占 30%)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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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衛生署網站 http://www.doh.gov.tw/ufile/doc/委員會之組成 980310.pdf 
 


